
 

李利明：将特大声誉风险应

对处置纳入金融稳定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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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浪财经意见领袖专栏作家 李利明 

 

上周，中国人民银行就《金融稳定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

征求意见。按照立法计划，今年 9 月将发布《金融稳定法》，足见金融稳定

事关重大并需紧迫推进。笔者认为，应将对金融机构特大声誉风险应对处

置的要求纳入《金融稳定法》。 

首先，金融机构的特大声誉风险与金融稳定有关，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特大声誉风险乃至声誉危机在金融危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金融机构发生或者面对严重风险时，一旦被外界获知相关风险并引

发媒体报道，应对处置不当将引发特大声誉风险，并且声誉风险往往与相

关风险交织并发生交互作用。由于外部性的存在，一家金融机构的声誉风

险如果不能快速处置或者处置不当，引发了公众担心，声誉风险可能演变

升级为声誉危机，而声誉危机在金融业具有致命的传染效应：一家机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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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声誉危机，可能导致整个行业面对声誉危机；一家机构因为声誉危机而

导致流动性危机爆发，将会传导到整个行业，导致全行业危机甚至全面的

金融危机。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中，英国北岩银行倒闭和美国雷曼兄弟公司破产，

在破产和倒闭过程中，这两家机构因声誉风险应对不当而引发的声誉危机

扮演着重要甚至关键的角色。特别是雷曼兄弟的倒闭，就是由逐步发生且

快速增强的声誉危机而引发公司危机，进而引发全球金融危机的一个典型

案例。过去几年来，国内多家城商行和农商行仅仅因为“董事长卷款跑了”、

“连二十万都取不出来了”等谣言就引发储户挤兑，在当地政府及金融管

理和监管部门快速行动下才得以平息，也足以证明声誉风险管理对于金融

稳定的重要性。 

第二，金融机构领导对特大声誉风险的认识和重视普遍不足。 

2021 年 2 月 18 日，银保监会发布了《银行保险机构声誉风险管理办

法》（试行），银行保险机构对声誉风险的重视程度大大提高。但是整体而

言，金融机构特别是金融机构的负责人对于特大甚至重大声誉风险的认识

普遍不足，重视程度不够，导致面对特大声誉风险时往往应对处置不当，

可能影响到金融稳定。 

这特别体现在这些机构对严重风险事件的应对处置过程中，主要负责

人往往仅考虑到原生风险的处置化解，并未将原生风险被媒体关注报道后

的声誉风险纳入决策考虑范畴，尤其是在面对客户人数众多的涉众风险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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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以及有可能引发社会恐慌的“存款不翼而飞”之类事件时，未认识到

所引发声誉风险的严重性和传染性。这样的风险事件一方面导致媒体持续

报道，引发特大声誉风险，成为社会公众广泛关注的话题，引发公众对金

融机构的普遍不信任甚至恐慌；另一方面由于声誉风险与原生风险的交互

作用，导致原生风险和声誉风险持续升级，既增加了原生风险的处置化解

难度，也对金融市场的健康运行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可能引发流动性风险

甚至流动性危机。 

其次，建议《金融稳定法》要求金融机构从维护金融稳定的高度做好

声誉风险管理工作，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做出要求： 

要求金融机构领导层高度重视特大声誉风险。 

金融机构从党委会到董事会、监事会和高级管理层，要从防范化解重

大金融风险、维护金融稳定的高度重视特大声誉风险。对于本机构可能发

生的影响金融稳定的风险事件，如分支机构遭遇挤兑、发生较大规模的群

体性事件、发生涉及金额巨大的案件、发生造成多名人员伤亡的重大恶性

事件、某项业务突然发生重大损失等，在外界将会获知或者媒体已经报道

时，金融机构要快速向金融管理和监管机构进行特大声誉风险专项报告，

听从统一指挥安排，做好处置化解工作。特别是大中型金融机构，要明确

特大声誉事件的应对处置流程，特别是党委会、董事会、董事长等在其中

的职责和角色，并且把向金融管理和监管机构的汇报事项纳入流程安排。 

要求金融机构增强对特大声誉风险的敏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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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银行保险机构要按照《银行保险机构声誉风险管理办法》（试行）的

要求，将声誉风险管理纳入本机构的经营管理活动的全流程和风险管理工

作的全流程，关注“全流程、全机构、全人员”的声誉风险，特别是在面

对特大风险隐患和发生特大风险事件时，一定要将可能引发的声誉风险充

分考虑在内，统筹做好相应的处置化解工作。金融机构如果发生了可能会

引发储户恐慌、投资者恐慌乃至金融市场恐慌的风险事件，一定不要单纯

从原生风险的处置角度出发制定化解方案，同时也要从防范特大声誉风险

的角度出发做好应对处置安排，重点是避免储户、投资者以及交易对手的

行为受到特大声誉风险的影响而出现严重风险与特大声誉风险的交互作用，

导致风险传染扩散，影响金融稳定。 

要求金融机构切实提升应对处置特大声誉事件的能力水平。 

近两年来，金融业发生了多起在全行业乃至全社会产生负面影响的特

大声誉事件，对这些特大声誉事件进行复盘发现，声誉风险应对处置不当

是导致声誉风险升级恶化的重要原因。因此，金融机构除了做好日常的声

誉风险管理之外，还要培养和提升应对处置突发严重风险事件以及严重风

险事件所引发特大声誉风险的能力。对于银行保险机构而言，就是要严格

按照《银行保险机构声誉风险管理办法》（试行）的要求，在进行重大突发

风险事件的应急演练时，充分考虑该重大突发风险情景下的声誉风险可能

情形，制定和不断完善相关的声誉风险应对预案；在开展各项极端风险事

件下的压力测试工作时，将声誉风险纳入压力测试体系，考虑在各类极端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0166


